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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福建南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福建南方制药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

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福建南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的有关规定，就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

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资格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之合

法性事宜，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、召开的程序 

经核查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。公司于 2023 年 2

月 1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/）刊登《福建南

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（提供网络

投票）》，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和时间、召开方式、出席对象、会议地点、

审议事项、登记办法等内容予以公告，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

期已达 15日。  

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3年 3月 2日 09:00召开；网络投票通过中国

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（投票起止时

间：2023年 3月 1日 15:00至 2023年 3月 2日 15:00）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、会议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

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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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人，代表有表决权股份

154,147,303股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1.7758%。 

2.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3 人，代表有

表决权股份 17,200股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091%。 

3.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。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三、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 

经本所律师审核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

告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；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

情形，也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形。 

四、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，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1. 审议通过《关于预计公司与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日常性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关联股东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，表决结果：同意 139,152,503

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14%；反对 12,00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0.0086%；弃权 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

32,348,034股，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629%；反对 12,000

股，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71 %；弃权 0股，占与会中小

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2. 审议通过《关于预计公司与上海熙华检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

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关联股东上海熙华检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，表决结果：同意

134,152,503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11%；反对 0股，占与会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12,00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9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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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

47,348,034股，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747%；反对 0股，

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12,000股，占与会中小股东

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53%。 

3. 审议通过《关于预计公司与上海安必生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2023 年日常

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关联股东上海安必生制药技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，表决结果：同意

144,152,503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17%；反对 12,000股，占与会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3%；弃权 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

37,348,034股，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679%；反对 12,000

股，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21%；弃权 0股，占与会中小

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4. 审议通过《关于预计公司与明溪县首创生物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日常

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关联股东福建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回避表决，表决结果：同意 70,087,678股，

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829%；反对 0 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%；弃权 12,00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71%。 

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

47,348,034股，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747%；反对 0股，

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12,000股，占与会中小股东

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53%。 

5. 审议通过《关于向交通银行三明分行申请 4300 万元授信贷款暨关联担

保的议案》 

关联股东福建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回避表决，表决结果：同意 70,082,778股，

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759%；反对 16,90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0241%；弃权 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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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,343,134股，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643%；反对 16,900

股，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57%；弃权 0股，占与会中小

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6. 审议通过《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明溪县支行申请 3000 万元授信贷款的

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4,147,603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890%；反

对 4,90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2%；弃权 12,000股，占与会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78%。 

7. 审议通过《关于向招商银行福州分行申请 3000万元授信贷款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4,147,603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890%；反

对 16,90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10%；弃权 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0%。 

8. 审议通过《关于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明溪县支行申请 1000 万元授信贷

款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4,147,603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890%；反

对 4,90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2%；弃权 12,000股，占与会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78%。 

9. 审议通过《关于向交通银行三明分行申请授信贷款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4,147,603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890%；反

对 16,90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10%；弃权 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0%。 

10. 审议通过《关于关联方为公司代垫资金的议案》  

关联股东福建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回避表决，表决结果：同意 70,082,778股，

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759%；反对 4,90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70%；弃权 12,00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71%。 

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，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：同意

47,343,134股，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643%；反对 4,900

股，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04%；弃权 12,000股，占与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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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53%。 

11. 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4,152,503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22%；反

对 12,00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78%；弃权 0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经本所律师审查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

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五、 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

程序、召集人资格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

有效。 

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